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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成都普瑞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持续督导培训报告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： 

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通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成都

普瑞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普瑞眼科”或“公司”）首次公开

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持续督导保荐机构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

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号——保荐业务》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法

律法规，于 2024 年 12 月 23 日对普瑞眼科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上市公

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等相关人员进行了培训，本次培训的具体情况如下： 

现场培训情况汇报如下： 

培训时间 2024年 12月 23日 

培训地点 现场培训 

培训主题 新资本市场环境下并购重组业务对上市公司的战略意义 

培训讲师 朱玉峰 

参训人员 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实际控制人 

一、培训基本情况及主要内容 

保荐机构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

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其他自律监管指引、有关细则、指引及备忘

录，围绕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内容制作了普瑞眼科持续督导培训材料。 

二、培训效果 

本次培训期间，接受培训的人员均认真配合保荐机构的培训工作，并积极进 

行交流沟通，保证了本次培训的顺利开展。通过本次培训，上市公司的相关人员

对并购重组最新政策解读、并购重组新特点、并购重组对上市公司作用和如何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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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并购整合提升公司价值等相关事项加深了理解和认识，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

的规范运作水平，本次培训达到了预期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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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普瑞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持续督导培训报告》之签章页）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  

 田卓玲  朱玉峰  

     

     

 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  2024年 1月 7日 

 

 


	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	关于成都普瑞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	持续督导培训报告
	深圳证券交易所：
	一、培训基本情况及主要内容
	保荐机构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其他自律监管指引、有关细则、指引及备忘录，围绕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内容制作了普瑞眼科持续督导培训材料。
	二、培训效果

